附件2
高雄市政府觀光局
高雄熊名稱及專用圖檔非專屬授權使用申請書(設計審查)
	申請單位
	
	負責人
	

	地　　址
	

	聯絡人
	
	連絡電話
	

	電子信箱
	
	傳　　真
	

	產品名稱
	1.
2.
3.
	預計申請
使用期間
	年　 月　 日 至
年　 月　 日

	資格審查核准文號
	

	檢附文件
	□(1)衍生性授權產品之使用執行企畫書之設計稿、使用示意圖。
(所有送審製作物均須附彩印樣圖)
□(2)規格、材質、成分、製造產地及包裝等相關說明。
□(3)樣品（打樣品或模型）至少2份。
□(4)其它：

	申請單位簽章：（請蓋與核准設立登記證明文件一致之公司大小章）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填表說明：
· 申請單位欄及代表人欄：申請單位及代表人為使用實際使用之商業、法人或機關團體及代表人。
· 申請單位得以親送、電子郵件提供彩色掃描檔或郵遞方式向高雄市政府觀光局提出申請。
	受理單位
	高雄市政府觀光局

	地址
	830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號1F

	收件人
	高雄市政府觀光局/觀光行銷科/高雄熊業務承辦人員 

	電話
	07-7995678#3403

	傳真
	07-7409705

	電子信箱
	7409810@gmail.com



